
1 

Ȩ高雄岃鳥松區山水段運動休閒專用區土地都岃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ȩ 疑義澄清及補充說明 
壹ǵ辦理依據：本案依據岫請須知第 6.7.1條及 114年 10月 8日高岃府都ว更崉第 11435210500號函，於民國 114年 11月 3日岫請釋疑截

止，主辦機關依據岫請須知第 6.7.2條規定，就岫請人提出之請求釋疑事項以書面統一回酸，若涉及變更或補充本須知內容者，主辦機
關應另行公告，視為招商文件之一部ϩǶ 

貳ǵ主辦機關釋疑回酸說明： 

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1 
岫請須知 

第9頁 

岫請須知1.5.4 都岃設計準則 

本計畫之都岃設計應依Ȩ擬定澄

清湖特定區計畫Ȑ配合澄清湖運

動休閒園區及捷運黃線Y3 站建
設計畫ȑ細部計畫Ȑ第二階段ȑ案

Ȑ草案ȑȩȐ高雄岃都岃計畫委員

會114年4月29日第130次會議審
定版ȑ及Ȩ高雄岃政府都岃設計審

查規範ȩ規定辦理Ƕ 

Ȩ擬定澄清湖特定區計畫Ȑ配

合澄清湖運動休閒園區及捷

運黃線Y3站建設計畫ȑ細部
計畫Ȑ第二階段ȑ案Ȑ草案ȑȩ

Ȑ高雄岃都岃計畫委員會

114年4月29日第130次會議
審定版ȑǶ請說明預計公告時

程Ƕ 

本案業已完成都岃計畫主ǵ

細計審議通過，配合內政部

都岃計畫委員會第1069次
會議決議Ȑ၁招商文件附錄

一之第8-1頁ȑ，本案經實施
者擬具都岃更新事業計畫

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再

辦理都岃計畫公告ว岄實

施作業Ƕ有關本案都岃設計

準則，岫請人得先參酌本案

招商文件附錄一之Ȩ擬定澄

清湖特定區計畫Ȑ配合澄清

湖運動休閒園區及捷運黃

線Y3站建設計畫ȑ細部計畫
Ȑ第一階段ȑ案(114年8月
15日高岃府都ว更崉第
11433981201號公告)ȩ，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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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續本案都岃計畫Ȑ第二階

段ȑ仍以正式公告ว岄實施

為準Ƕ 

2 
岫請須知 

第12頁 

岫請須知 3.2.3 

本案建築配置及相關設計圖說經

主辦機關同意後，實施者應於接

獲主辦機關通知之次日起90日
內，依都岃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

法第3條第1項第6款至第17款規
定應表明事項，擬具權利變換計

畫相關內容及檢附估價報告提送

主辦機關Ƕ如主辦機關認有必要

時，得就實施者所提估價報告書

委託其他專業估價者或專業團體

Ȑ如高雄岃不動產估價師公會ȑ

協審，協審所需費用岩實施者負

擔且不得納入共同負擔Ƕ 

一ǵ實施者已依Ȩ都岃更新條

例ȩ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調

共同指定3家不動產估
價師事務所辦理權利變

換查估權利價值，並負擔

其費用(納入共同負擔成
本)Ƕ 

二ǵ估價師皆為公正第三方，

若土地所有權人對價格

有所疑義，可就估價結果

自行委任參考，將其所需

費用轉嫁於實施者，顯失

公平Ƕ 

依都岃更新條例及Ȩ高雄岃

都岃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共同負擔項目及費用

提列總表ȩ規定，3家專業估
價者查估費用可納入共同

負擔費用，協審費用非提列

項目，則不納入；且協審制

度在於保障公共利益及相

關權利人權益，並非屬個別

意見而為，實務執行上，仍

先以機關審議為原則，倘經

審議認有必要時，主辦機關

得委託其他專業估價者或

專業團體協審，以確保估價

結果之客觀性及合理性Ƕ 

– 

3 

岫請須知 

第13頁 

契約 

第5頁 

岫請須知3.2.4 

前條 3.2.3 條經主辦機關同意後，
實施者應於接獲主辦機關通知之

次日起 90 日內，依規定通知土地

一ǵ依都岃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辦法部ϩ條文修正草

案總說明第七條之一，都

岃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

一ǵ 岔來實施者報核都岃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時，仍應適用

相關法屉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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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辦理選配

作業ǵ辦理自辦公聽會，並將都岃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草

案經主辦機關同意後提送都岃更

新主管機關岫請報核Ƕ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3.1.1.4 

前條3.1.1.3 條經岪方同意後，乙
方應於接獲岪方通知之次日起90
日內，依規定通知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辦理選配作業ǵ辦

理自辦公聽會，並將都岃更新事

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草案經主

辦機關同意後提送都岃更新主管

機關岫請報核Ƕ 

公有土地面積達一千六

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且

面積比率達都岃更新事

業計畫範圍百ϩ之五十

以上者，應岫請基準容積

百ϩ之五以上之社會住

宅Ƕ 

二ǵ主辦機關應確保實施者

權益，建議調整時程，同

意實施者於簽約後先行

辦理報核，以確定依酹法

屉之版本，待岃府核定草

案後，再行續辦Ƕ 

二ǵ 民國114年2月7日預告
修正之Ȩ都岃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ȩ部ϩ條

文修正草案尚岔公告

ว岄，有關၀草案新增

之第七條之一，依၀草

案第21條Ȩ本辦法中華
民國○年○月○日修

正ว岄第七條之一，自

ว岄日起一年後施

行ȩ，亦非規劃於၀草

案公告後立即施行，以

降低對目前已公告案

件之影響Ȑ參၀條修正

理岩ȑǶ 

三ǵ 惟履約階段如嗣後因

法規或政策變更，對本

案契約執行造成重大

影響，屆時再視實際情

形考量是否得依委託

實施契約 (草案 )第20
條或第23條等相關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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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定辦理Ƕ 

4 

岫請須知 

第14頁 

契約 

第7頁 

岫請須知3.2.11 

實施者應於本案都岃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完成Ȑ囑託ฦ

記完成ȑ之次日起6 個月內，依都
岃更新條例第78 條規定，檢具竣
工書圖ǵ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

告及更新成果報告，送高雄岃政

府都岃更新主管機關備查，竣工

書圖及更新成果報告須提供電子

檔並副知主辦機關Ƕ 

岫請須知3.2.14ǵ委託實施契約
(草案)3.3.4 

實施者應負責興闢東高雄都岃更

新知識教育訓練中心Ȑ主建物面

積至少500 坪ȑ之公益性設施，並
就下列說明進行規劃設計Ƕ 

一ǵ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

是否為一年內之簽證財

務報告Ƕ 

二ǵ 東高雄都岃更新知識教

育訓練中心交屋ϟ面及

相關標準為何？ 

一ǵ本條所稱財務報告係指

依都岃更新條例第78
條及都岃更新作業手冊

第九章第四節之Ȩ都岃

更新事業實施者編製財

務報告及會計師簽證辦

理原則ȩ編製，並經會

計師簽證Ƕ 

二ǵ有關東高雄都岃更新知

識教育訓練中心依岫請

須知第3.2.14條ǵ委託
實施契約 (草案 ) 第
3.3.4條規定，所有權應
ฦ記予高雄岃，並以獨

立門牌號碼方式辦竣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及ฦ記

公共設施共同持ϩฦ記

作業Ƕ其交屋ϟ面及程

序得依委託實施契約

(草案)第16條辦理Ƕ 

– 

5 岫請須知 岫請須知3.2.15.1ǵ委託實施契 一ǵ公(附)用地確Ϫ應開闢 一ǵ依據Ȩ擬定澄清湖特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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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第14頁 

契約 

第8頁 

約(草案)3.3.5.1 

實施者應協助開闢都岃計畫變更

負擔回饋之公Ȑ附ȑ用地Ȑ၁圖5ȑ，
本項費用得提列共同負擔Ƕ並應

於建築主管機關核定本案之岫報

開工日之次日起6 年內，完成公
Ȑ附ȑ用地之興闢及驗收Ƕ 

之面積數據為何？ 

二ǵ 興闢權責是否涵蓋工程

設計與施工？ 

區計畫Ȑ配合澄清湖運

動休閒園區及捷運黃線

Y3站建設計畫ȑ細部計
畫Ȑ第一階段ȑ案(114年
8月15日高岃府都ว更
崉第11433981201號公
告)，公(附)用地面積約
1.55公頃 (土地權屬清
冊၁釋疑回酸附件一所

示)Ƕ本案仍須依地政機
關實際ฦ記面積為準Ƕ 

二ǵ公(附)用地之興闢包含
工程設計與施工，並經

主管機關同意後辦理Ƕ 

6 

岫請須知 

第14頁 

契約 

第8頁 

岫請須知3.2.15.2ǵ委託實施契

約(草案)3.3.5.2 

實施者應依據本案細部計畫之土

地使用ϩ區管制要點規定，留設

至少8公尺寬之通路供通行使用，
留設之通路應連接已開闢計畫道

路供運動休閒專用區指定建築線

使用，本項費用得提列共同負擔Ƕ 

按<圖5>所示，本案留設8米
寬之道路位於基地東側公

(附)用地內，其北側外皆公園
路段劃ϩ顯示位於球場用地

內，是否包含北側路段？ 

本案留設8米寬之道路位置
係依酹細部計畫之指導，包

含位於體育場用地上之北

側路段(၁招商文件附錄一
細部計畫圖6-6-2所示)Ƕ若
有其他設置通路較佳方式

者，需提都設會審議同意始

得調整Ƕ另考量體育場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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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既有建物Ȑ澄清湖棒球場ȑ

外部空間串連亦影響岫請

人建築規劃設計，本次釋疑

回覆補充公告棒球場使用

執照၁釋疑回酸附件二所

示Ƕ 

7 

岫請須知 

第15頁 

契約 

第8頁 

岫請須知3.2.15.3ǵ委託實施契約
(草案)3.3.5.3 

實施者應依據本案細部計畫之都

岃設計基準規定，留設人行立體

連通系統Ȑ通行寬度至少10公

尺ȑ，串連包含但不限捷運車站

出入口至高雄岃澄清湖棒球場，

並應符合緊急逃生及防火時效設

施區劃等規定，且須配合捷運營

運時間供公眾通行，其造型ǵ量

體與位置應經高雄岃都岃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ว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並於取得使用執照後捐

贈予高雄岃，岔來交岩指定機關

管理，本項費用得提列共同負

擔Ƕ若實際興建費用超出前述共

一ǵ是否有與各建物銜接方

式之具體要求？人行立

體通道系統後續維護管

理權責為何？ 

二ǵ按<圖6>所示，協助維護
基地兩側之公園用地與

開闢後之公(附)用地ǵ具
體公園用地面積為何？

是否涵蓋Y4捷運出口？ 

一ǵ本案人行立體連通系統

相關設置則依細部計畫

之都岃設計準則規範辦

理Ƕ其於取得使用執照

後捐贈予高雄岃，岔來

交岩指定機關進行後續

維護管理Ƕ 

二ǵ依據Ȩ擬定澄清湖特定

區計畫Ȑ配合澄清湖運

動休閒園區及捷運黃線

Y3站建設計畫ȑ細部計
畫Ȑ第一階段ȑ案(114年
8月15日高岃府都ว更
崉第11433981201號公
告)，本案岫請須知圖6，
須協助維護基地西側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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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同負擔提列金額，超出部ϩ應岩

最優岫請人自行負擔，不得要求

變更岫請人於岫請階段承諾共同

負擔比 

岫請須知3.2.15.4ǵ委託實施契約
(草案)3.3.5.4 

實施者應協助維護本基地西側之

公園用地與開闢後之公Ȑ附ȑ用

地Ȑ၁圖6ȑ，其維護管理期間

與高雄岃澄清湖棒球場租賃營運

管理契約Ȑ草案ȑ所載租賃期間

相同Ƕ本項費用不得提列共同負

擔Ƕ 

公園用地與開闢後之公

(附)用地，其面積合計
約3.72公頃 (土地權屬
清冊၁釋疑回酸附件所

示)Ƕ仍須依地政機關實
際ฦ記面積為準Ƕ另因

捷運黃線Y4站出入口
尚岔設置，如於本案實

施者維護管理期間，有

非屬原維護管理事項，

主辦機關另案辦理Ƕ 

8 

岫請須知 

第15頁 

契約 

第8頁 

岫請須知3.2.16ǵ委託實施契約
(草案)3.3.6 

實施者應承諾捐贈高雄岃澄清湖

棒球場外野計ϩ大螢幕，其設備

規格Ȑ၁附件23ȑ需經高雄岃政

府運動ว展局同意後辦理；或承

諾捐贈經費1 億元予高雄岃政府

運動ว展局自行辦理Ƕ本項費用

不得提列共同負擔Ƕ 

一ǵ是否可岩非實施者進行

捐贈，如實際營運方？ 

二ǵ運動體能健康設施空間

交屋ϟ面及相關標準為

何？ 

一ǵ因本項承諾捐贈為委託

實施契約之義務，實際

營運方非契約當事人，

故仍應岩實施者捐贈Ƕ 

二ǵ有關運動體能健康設施

空間之交屋ϟ面及程序

依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第16條辦理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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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岫請須知3.2.17ǵ委託實施契約
(草案)3.3.7 

實施者應規劃運動體能健康設施

空間Ȑ主建物面積至少1,200 

坪，包含但不限健身房ǵ瑜珈/韻

律教室ǵ親子體適能ǵ桌球區

等ȑ，岩高雄岃政府依更新後價

值ϩ回，以強化本案運動服務功

能Ƕ 

9 
岫請須知 

第17頁 

岫請須知3.3.1 

除本案委託實施契約另有約定

外，實施者應自行籌集與負擔依

都岃更新條例實施都岃更新事業

所需一Ϫ相關與衍生之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工程費用ǵ權利變換

費用ǵ工程費用及權利變換費用

之貸款利息ǵ稅捐ǵ管理費用ǵ土

地鑑界費用以及其他相關費用Ƕ 

備標費用是否可納入共同負

擔比例？ 

備標費用係屬投標廠商自

行參與招標競爭所生之成

本，非屬更新事業計畫執行

所必須，且非屬依Ȩ高雄岃

都岃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共同負擔項目及費用

提列總表ȩ可提列項目，故

不得納入共同負擔費用範

疇，應岩實施者自行負擔Ƕ 

– 

10 

岫請須知 

第 19頁 

契約 

第7頁 

岫請須知3.5.2 

實施者應協助拆除高雄岃山水段

792ǵ793ǵ793-1ǵ793-2建號等

4筆建物，依Ȩ高雄岃都岃更新

實施者於拆除作業及土地開

ว進行中，就建物ǵ工作物及

地上物ǵ定著物ǵ改良物ǵ設

施ǵ設備及植栽…等，應得自

有關拆除作業相關事宜，實

施者應依本案岫請須知第

3.5條及委託實施契約 (草
案)第3.2.2條規定辦理Ƕ如

– 



9 

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項

目及費用提列總表ȩ計算合法建

築物拆遷補償費，岩實施者委託

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提列共

同負擔費用Ƕ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3.2.2.2  

乙方應協助拆除高雄岃山水段

792ǵ793ǵ793-1ǵ793-2 建號

等4 筆建物，依Ȩ高雄岃都岃更

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

項目及費用提列總表ȩ計算合法

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岩實施者委

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並納

入共同負擔費用Ƕ 

行決定拆除ǵ遷移及騰空作

業，若有涉及到相關法屉規

定，應岩土地所有權人協助排

除Ƕ 

實施者有相關協助事項之

請求，主辦機關本於雙方互

信互助精神竭力辦理，但不

擔保協助事項必然成就，實

施者不得因協助事項岔能

成就而對主辦機關主張減

免責任或為其他任何主張Ƕ 

11 

岫請須知 

第20頁ǵ 

契約 

第11頁 

岫請須知4.1 

主辦機關應於本案都岃更新事業

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核定ว岄實

施，實施者取得建造執照後15日

內，將公有土地依現況點交予實

施者，並得協調於簽約後依現況

點交予實施者屈為維護管理Ƕ 

契約3.4.9  

依稅法相關規定，土地所有權

人為地價稅納稅義務人，岃府

至本案興建完成前，仍為所有

權人，故建議依稅法規定相關

稅費(包含但不限於地價稅)
仍應岩納稅義務人(土地所有
權人)支付Ƕ 

有關相關稅賦於更新期間

得依都岃更新條例第67條
辦理相關稅賦減免Ƕ惟依委

託實施契約(草案)第3.4.9條
規定，本案建物興建完成並

點交予土地管理權人及所

有權人前所生之所有相關

費用，仍應岩實施者負擔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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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乙方應負擔自簽訂本契約之日起

至本案建物興建完成並點交予土

地管理權人及所有權人前所生之

所有相關費用Ƕ 

12 
岫請須知 

第20頁 

岫請須知4.2 

本案委託實施契約簽訂之次日起

至本基地完成交付予實施者期

間，主辦機關同意協助實施者依

據都岃更新條例第41條規定進入
本基地現場辦理勘測ǵ鑽探及其

他進行施工所必要或工程調查所

必須之作業，但相關費用岩實施

者負擔Ƕ 

本案基地範圍尚岔ϩ割，應於

取得最優岫請人後即得辦理

勘測ǵ鑽探及其他進行施工所

必要或工程調查所必需之作

業，以減少全案開ว之影響Ƕ 

有關辦理本案勘測ǵ鑽探及

其他進行施工所必要或工

程調查所必需之作業，主辦

機關本於雙方互信互助精

神竭力辦理，原則上可配合

最優岫請人所提作業需求，

惟仍須請最優岫請人出具

相關作業所需岫請文件經

主辦機關同意後辦理Ƕ 

– 

13 
岫請須知 

第22ǵ23頁 

岫請須知 

5.3.1實收資本額 

5.3.1.1 單一公司岫請人：實收

資本額應達新臺幣13億元Ȑ含ȑ

以上Ƕ 

5.3.1.2 合作聯盟岫請人：領銜

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7

億元整以上，且各成員實收資本

額之總和不得低於新臺幣13億元

第5.3.1點Ȩ實收資本額ȩ之定
義，爰請釋明岫請人實收資本

額之認定標準，究係以Ȑ一ȑ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

之資產負債表Ȩ股本ȩ項下科

目金額Ȑ包括普通股股本ǵ特

別股股本及預收股本等ȑ；

Ȑ二ȑ或以主管機關核准之公

司設立或變更ฦ記表所載Ȩ實

一ǵ本案實收資本額應依公

司ฦ記主管機關所核ว

之公司設立Ȑ變更ȑฦ

記事項表抄錄本上所ฦ

載之實收資本額為準Ƕ

且其岫請日期需依岫請

須知第 6.1.2.2.1條規
定，岫請人應提出於本

案公告日後核ว之最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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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整Ƕ合作聯盟之成員如為外國公

司之在臺ϩ公司者，應以中華民

國ฦ記之營運資金為準Ƕ 

收資本額ȩ為審核依據？倘若

以前款第Ȑ一ȑ項財務報告所

載股本為依據，請釋明係以岫

請截止日最近年度抑或最近

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為準；若係以前款第

Ȑ二ȑ項主管機關ฦ記事項為

依據，其時間基準點又應如何

認定，係指截止投標日前已完

成變更ฦ記者？或有其他期

間之限制？ 

公司設立Ȑ變更ȑฦ記

事項表抄錄本影本Ƕ 

二ǵ另岫請人於投標截止日

提出之最新公司設立

Ȑ變更ȑฦ記事項表抄

錄本所載之實收資本額

應達新臺幣 13億元
Ȑ含ȑ以上Ƕ 

14 

岫請須知 

第26ǵ33ǵ

34頁 

岫請須知6.1.2.2.3 

本案岫請人如為保險業者，應依

保險法相關規定取得主管機關金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並檢具主

管機關核准文件或函文之證明影

本Ƕ如於岫請截止前不及提出核

准文件，岫請人至少應提出於本

案公告後已向主管機關金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岫請核准之公文暨收

件之證明，且如獲選為最優岫請

人，至遲應於簽訂實施契約前取

一ǵ依岫請須知第6.1.2.2.3
規定，保險業得投標前出

具向主管機關金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岫請核准之

公文暨收件之證明，並於

簽訂投資契約前，承諾取

得主管機關同意Ƕ此條係

為完備保險業之最優岫

請人資格限制Ƕ 

二ǵ保險業者在獲選為最優

岫請人或次優岫請人取

一ǵ 岫請須知第 6.1.2.2.3
條ǵ第8.4.4條均已規定
保險業或其他受法定

營業範圍或投資範圍

限制之公司應於簽約

前取得၀管主管機關

之核准Ƕ本案亦理解相

關核准程序所需時間

非岫請人可掌控範圍，

爰此於岫請須知第

8.5.1條除有規範簽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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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得核准Ƕ 

岫請須知6.3.3.1.1 

除本須知另有規定者外，就不合

格之岫請人，或岔獲評選會評選

為最優岫請人及次優岫請人之岫

請人，或主辦機關不繼續進行本

案評選作業時，岩主辦機關另行

函知岫請人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

7 日內洽辦領回無息退還之岫請

保證金作業Ƕ 

岫請須知6.3.3.1.1 

岫請保證金之沒收岫請人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主辦機關得沒收全

部岫請保證金，岫請人不得異

議，若已ว還者，並予追繳Ƕ其

經主辦機關於綜合評選評決最優

或次優岫請人前ว現者，不得成

為最優或次優岫請人；於綜合評

選評決最優或次優岫請人後ว現

者，應取消 ၀岫請人簽約資

格Ƕ 

岫請須知8.2.1 

得遞補資格後，如於簽訂

投資契約時不及取得主

管機關同意時，應屬不可

歸責於保險業者之情事Ƕ

此時，保險業應得依

6.3.3.1.1條資格審查不
合格規定辦理岫請保證

金ว還作業，而非依

6.3.4.7岫請人經評定為
最優岫請人放棄資格，或

次優岫請人不接受遞承

者，或是6.3.4其他各款
情事，而得沒收岫請保證

金Ƕ請予以釋疑Ƕ 

三ǵ考量主管機關金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審閱岫請案

件時程較長，建議於第

6.1.2.2.3條句岕增加Ȩ惟
保險業得岫請展延一個

月，以岫請兩次為限ȩ之

例外規定Ƕ 

四ǵ第8.2.1條之Ȩ完成議約ȩ

期限外，亦有展延機

制，必要時實施者得以

書面敘明理岩經主辦

機關同意後展延Ƕ惟簽

約前應取得目的主管

機關核准為岫請人應

自行評估之風險，故如

簽約前岔獲准或期限

屆至仍岔取得核准者，

仍應沒收岫請保證金Ƕ 

二ǵ 第8.2.1條之Ȩ完成議
約ȩ不等同第6.1.2.2.3
條之Ȩ簽訂實施契

約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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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最優岫請人應於主辦機關通知為

最優岫請人ว文日Ȑ或次優岫請

人取得遞補資格為最優岫請人ȑ

ว文日之次日起30 日內與主辦
機關完成委託實施契約之議約作

業Ƕ雙方如岔能於期限內完成議

約，主辦機關得展延議約期限；展

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通知為最優

岫請人ว文日之次日起90日Ƕ 

是否等同第6.1.2.2.3條
之Ȩ簽訂實施契約ȩ? 

15 
岫請須知 

第27ǵ28頁 

岫請須知6.1.3 

財務能力資格證明文件：單一公

司岫請人及其指定合併計算本須

知第5.4.1條專業技術能力資格之
協力廠商Ȑ如無則免ȑǵ合作聯盟

岫請人之各成員應提出前一會計

年度Ȑ113年ȑ經中華民國合格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

其所附報表；公司設立岔滿一會

計年度之公司，應提送自公司設

立至本案公告當日時，經中華民

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全部財務

報告及其所附報表Ƕ 

一ǵ第6.1.3點財務能力資格
證明文件岫請人應提供

前一會計年度Ȑ113年ȑ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Ƕ但若截止投標日

前已完成114年度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者，是以前一會計年度

Ȑ113年ȑ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或最近

一年度Ȑ114年ȑ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為審核依據？ 

一ǵ本案財務報表以提供

113年或最近一年度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為原則，考量本

案招標截止日至115年
2月25日，涉及跨年度，
若岫請人可提供114年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告亦可認列Ƕ 

二ǵ本案財務能力資格證

明文件皆為請岫請人

提供前一會計年度

Ȑ113年ȑ或最近一年

岫請須知 

第6.1.3條： 

財務能力資格證明文

件：單一公司岫請人及

其指定合併計算本須

知第5.4.1條專業技術
能力資格之協力廠商

Ȑ如無則免ȑǵ合作聯

盟岫請人之各成員應

提出前一會計年度

Ȑ113年ȑ或最近一年
度經中華民國合格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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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二ǵ第6.1.3點財務能力資格
證明文件岫請人應提供

前一會計年度Ȑ113年ȑ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與第5.3點財務能
力資格之第5.3.2點，岫
請人應提供前一會計年

度Ȑ113年ȑ或最近一年
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告似乎不一致Ƕ 

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財務報告為審核依

據Ƕ為使條文明確，本

次釋疑回酸補充公告

修正岫請須知第6.1.3
條Ƕ 

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

表；公司設立岔滿一會

計年度之公司，應提送

自公司設立至本案公

告當日時，經中華民國

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

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

附報表Ƕ 

16 
岫請須知 

第34頁 

岫請須知6.3.4  

岫請保證金之沒收岫請人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主辦機關得沒收全

部岫請保證金，岫請人不得異

議，若已ว還者，並予追繳Ƕ其

經主辦機關於綜合評選評決最優

或次優岫請人前ว現者，不得成

為最優或次優岫請人；於綜合評

選評決最優或次優岫請人後ว現

者，應取消၀岫請人簽約資格Ƕ 

岫請須知6.3.4.7 

岫請人經評定為最優岫請人放棄

一ǵ次優岫請人若因無法同

意最優岫請人所提出之

共同負擔比率而拒絕遞

承者，依第6.3.4.7條將
被沒收岫請保證金，恐屉

岫請人難以掌控風險Ƕ建

議將因共負比率而沒收

岫請保證金之條件訂一

定合理範圍Ƕ 

二ǵ保險業若因岔取得主管

機關金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核准，基於監理要求而

一ǵ有關岫請須知第8.7.1
條，考量本案係採綜合

評選，次優岫請人業已

提出合宜方案及其承諾

條件，並經評選委員確

認後而評定為次優岫請

人，故參採其他岃府公

辦都更案件及考量實務

合理性及可行性，以次

優所請人所提岫請文件

內容與評選會會議紀錄

所載之條件辦理簽約Ƕ

岫請須知 

第8.7.1條： 

Ȩ次優岫請人於接獲

遞補為最優岫請人之

通知後依第8.2.2條與
主辦機關完成議約

者，視為同意以次優

岫請人岫請時所提出

之岫請文件內容與評

選會會議紀錄所載之

條件，以及同意最優

岫請人所提出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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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資格，或次優岫請人不接受遞承

者Ƕ 

岫請須知8.7.1 

次優岫請人於接獲遞補之通知

後，其於主辦機關所定期限內再

次繳交全額岫請保證金者，視為

同意以次優岫請人岫請時所提出

之岫請文件內容與評選會會議紀

錄所載之條件，以及同意最優岫

請人所提出之共同負擔比率，而

取得遞補資格，次優岫請人應修

訂其Ȩ都岃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ȩ

為Ȩ都岃更新事業執行計畫書草

案ȩ，並提送主辦機關同意後，比

照本須知第8條，岩次優岫請人與
主辦機關完成簽約Ƕ 

放棄最優岫請人或次優

岫請人資格者，建議排除

於沒收岫請保證金之態

樣Ƕ 

三ǵ綜 上 ， 建 議 修 改 第

6.3.4.7條文崉為：Ȩ岫請
人經評定為最優岫請人

放棄資格，或次優岫請人

不接受遞承者Ƕ惟保險業

岔取得主管機關金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而放

棄資格最優岫請人或次

優岫請人資格者；或次優

岫請人因最優岫請人所

提出之共同負擔比率超

過次優岫請人岫請時所

提出之共同負擔比率5%
以上而不接受遞承者，不

在此限Ƕȩ 

為使條文明確，本次釋

疑回酸補充公告修正岫

請須知第8.7.1條Ƕ 

二ǵ岫請須知第8.7.1條本
次補充公告已修正，故

有關Ȩ次優岫請人若因

無法同意最優岫請人

所提出之共同負擔比

率而拒絕遞承者ȩ已不

崊在，故第6.3.4.7條維
持原條文Ƕ 

三ǵ岫請須知第 6.1.2.2.3
條ǵ第8.4.4條均以規定
保險業或其他受法定

營業範圍或投資範圍

限制之公司應於簽約

前取得၀管主管機關

之核准，此為岫請人應

自行評估之風險，如簽

約前因၀管主管機關

不予核准或因此岔於

簽約期限前與主辦機

負擔比率，而取得遞

補資格，次優岫請人

應修訂其Ȩ都岃更新

事業計畫建議書ȩ為

Ȩ都岃更新事業執行

計畫書草案ȩ，並提送

主辦機關同意後，比

照本須知第8條，岩次
優岫請人與主辦機關

完成簽約Ƕ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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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關簽約者，依岫請須知

第6.3.4.10沒收岫請保
證金Ƕ 

17 
岫請須知 

第34頁 

岫請須知6.3.3.1.3 

次優岫請人：於最優岫請人完成

簽約程序後，無息ว還岫請保證

金Ƕ如次優岫請人取得遞補資格

者，於繳交履約保證金並完成簽

約程序後，無息ว還岫請保證

金Ƕ但以岫請保證金轉為履約保

證金之一部ϩ者，不在此限Ƕ 

岫請須知8.7.1 

次優岫請人於接獲遞補之通知

後，其於主辦機關所定期限內再

次繳交全額岫請保證金者，視為

同意以次優岫請人岫請時所提出

之岫請文件內容與評選會會議紀

錄所載之條件，以及同意最優岫

請人所提出之共同負擔比率，而

取得遞補資格，次優岫請人應修

訂其Ȩ都岃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ȩ

為Ȩ都岃更新事業執行計畫書草

次優岫請人可能於最優岫請

人完成簽約程序前即取得遞

補資格，亦即岫請保證金可能

尚岔退還，若以次優岫請人於

主辦機關所定期限內再次繳

交全額岫請保證金者視為同

意遞補，是否程序上有扞格? 

因本岫請須知第6.3.3.1.3

條已規定次優岫請人之岫

請保證金係於最優岫請人

完成簽約程序後始ว還Ƕ為

使條文明確，本次釋疑回酸

補充公告修正岫請須知第

8.7.1條Ƕ 

岫請須知 

第8.7.1條： 

Ȩ次優岫請人於接獲

遞補為最優岫請人之

通知後依第8.2.2條與
主辦機關完成議約

者，視為同意以次優

岫請人岫請時所提出

之岫請文件內容與評

選會會議紀錄所載之

條件，以及同意最優

岫請人所提出之共同

負擔比率，而取得遞

補資格，次優岫請人

應修訂其Ȩ都岃更新

事業計畫建議書ȩ為

Ȩ都岃更新事業執行

計畫書草案ȩ，並提送

主辦機關同意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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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案ȩ，並提送主辦機關同意後，比

照本須知第8條，岩次優岫請人與
主辦機關完成簽約 

照本須知第8條，岩次
優岫請人與主辦機關

完成簽約Ƕȩ 

18 
岫請須知 

第30頁 

岫請須知6.2.1.7 

整體開ว構想 

全案建蔽率是否可納入兩側

之公園與公(附)用地Ƕ 

本案都岃更新實施範圍為

運動休閒專用區，後續建築

規劃設計僅能以၀範圍進

行建蔽率等相關檢討Ƕ 

– 

19 

岫請須知 

第39頁 

契約 

第29頁 

岫請須知8.4.1 

最優岫請人若為單一公司者，得

以最優岫請人公司或新設專案公

司Ȑ股份有限公司ȑ作為簽訂委託

實施契約之主體Ƕ前揭新設立之

專案公司應無條件當然概括繼受

於本案評選各階段所為之各項聲

請ǵ聲明ǵ承諾以及因岫請所產生

之所有權利義務Ƕ單一最優岫請

人應為依法設立ฦ記之新設立之

專案公司ว起人且認足第一次ว

行股份總數之百ϩ之百Ƕ作為實

施者之新設立之專案公司自公司

設立ฦ記時起，其實收資本額應

維持高於新臺幣 13億Ƕ 

一ǵ岫請須知8.4之簽約主體
係指委託實施契約之簽

約主體？或租賃營運管

理契約之簽約主體？抑

或二契約之簽約主體？

請釋疑Ƕ 

二ǵ委託實施契約之簽約主

體與或租賃營運管理契

約，是否需為同一主體？

得否委託實施契約之簽

約主體為最優岫請人，而

租賃營運管理契約之簽

約主體為最優岫請人新

設之專案公司？ 

三ǵ依相關法屉規範不得成

一ǵ依本案岫請須知第8.4

條所稱之簽約主體係指

委託實施契約之簽約主

體Ƕ 

二ǵ考量本案係以辦理公辦

都岃更新招商並承諾租

賃ǵ營運管理高雄岃澄

清湖棒球場，以促使公

有土地多元混合使用及

達到棒球場永續經營之

目標Ƕ委託實施契約之

簽約主體依須知第8.4

辦理，得為單一最優岫

請人或最優岫請人成立

之專案公司為委託實施

岫請須知 

第8.4.1條： 

Ȩ(略以)單一最優岫
請人應為依法設立ฦ

記之新設立之專案公

司ว起人且認足第一

次ว行股份總數之百

ϩ之百五十一以上Ƕ

作為實施者之新設立

之專案公司自公司設

立ฦ記時起，其實收

資本額應維持高於新

臺幣13億Ƕȩ 

岫請須知 

第8.4.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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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19.5.1.1 

最優岫請人為單一岫請人者，乙

方設立時之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新

臺幣13 億元，且於取得建物使用
執照前，最優岫請人之持股比例

應維持高於專案公司實收資本額

之51%Ƕ 

立持股比例百ϩ之百之

專案公司，應予以放寬Ƕ

建議同契約19.5.1.1規
範，僅限制其持股比例應

高於၀新專案公司實收

資本額之百ϩ之五十一Ƕ 

契約之實施者Ƕ租賃營

運管理契約應岩實施者

為乙方，如以合作聯盟

成員或協力廠商為營運

人者，၀營運人為丙方，

本案須知第3.2.18條已

有規定Ƕ 

三ǵ按最優岫請人是否成立

專案公司為實施者ǵ其

對專案公司ว起設立時

第一次實收資本額之比

例，及於實施契約履約

期間應維持之比例，都

岃更新事業實施者公開

評選辦法都岃更新事業

實施者公開評選辦法並

無相關限制，၀辦法僅

於第2條規定Ȩ議約或簽

約期限ȩǵȨ委託實施契

約草案ȩǵȨ其他經各級

主管機關或主辦機關認

定事項ȩ等應於公開評

Ȩ(略以)合作聯盟岫
請人各成員均應為依

法設立ฦ記之新設立

之專案公司ว起人，

且合併認足第一次ว

行股份總數之百ϩ之

百五十一；其領銜公

司對၀新設立之專案

公司之持股比例應高

於၀新設立之專案公

司第一次實收資本額

之百ϩ之五十一三

十；合作聯盟成員各

對၀新設立之專案公

司之持股比例不得低

於၀新設立之專案公

司第一次實收資本額

之百ϩ之十Ƕ作為實

施者之新設立之專案

公司自公司設立ฦ記

時起，其實收資本額

應維持高於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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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選文件載明，故上開最

優岫請人於專案公司ว

起時及實施契約期間之

持股比例，允屬個案事

宜，如於公開評選文件

中載明即符合上開辦

法，合先敘明Ƕ 

四ǵ本案實施契約草案第

19.5條規範最優岫請人

於取得建物使用執照前

應對實施者維持51％以

上之持股比例，已要求

最優岫請人於實施契約

簽訂後至本案取得建物

使用執照前對專案公司

維持實質控制權Ƕ 

五ǵ綜上，本案實施契約第

19.5條約定已有規範最

優岫請人於取得建物使

用執照前應維持51％以

上，故本次於ว起設立

時第一次放寬最優岫請

13億元Ƕ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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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人之持股比例不影響實

施契約第19.5條既有之

要求，且專案公司ว起

設立時之最優岫請人占

第一次認股比例為個案

事宜，故配合本次釋疑

回酸補充公告修正岫請

須 知 第 8.4.1 條 ǵ 第

8.4.2條Ƕ 

20 
岫請須知 

第39ǵ40頁 

岫請須知8.5.1 

最優岫請人應自接獲簽約通知之

次日起 30 日內辦理簽約，必要
時實施者得以書面敘明理岩經主

辦機關同意後展延簽約期日一

次，延長期限不得超過 10 日；若
最優岫請人為合作聯盟新設立之

專案公司作為實施者，應自接獲

簽約通知之次日起 3 個月內辦
理簽約，必要時實施者得以書面

附理岩經主辦機關同意後展延簽

約期限一次，延長期限不得超過 
2 個月Ƕ 

一ǵ依岫請須知8.4.1及8.4.2
規定，最優岫請人為單一

公司或合作聯盟者，均得

以新設專案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作為簽訂委託實
施契約之主體Ƕ 

二ǵ然而，本條僅規範倘最優

岫請人為合作聯盟新設

立之專案公司作為實施

者，簽約期限為3個月Ƕ
倘若最優岫請人為單一

公司新設立之專案公司

作為實施者是否亦包含

依岫請須知8.4.1及8.4.2規
定，最優岫請人為單一公司

或合作聯盟者，均得以新設

專案公司作為簽訂委託實

施契約之主體，爰此如以新

設立專案公司為實施者，則

亦適用相同簽約期限規範，

本次釋疑回酸補充公告修

正岫請須知第8.5.1條Ƕ 

岫請須知 

第8.5.1條： 

Ȩ最優岫請人應自接

獲簽約通知之次日起

30日內辦理簽約，必
要時實施者得以書面

敘明理岩經主辦機關

同意後展延簽約期日

一次，延長期限不得

超過10日；若最優岫
請人為合作聯盟依第

8.4條以新設立之專案
公司作為實施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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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在內？請釋疑Ƕ 自接獲簽約通知之次

日起3個月內辦理簽
約，必要時實施者得

以書面附理岩經主辦

機關同意後展延簽約

期限一次，延長期限

不得超過2個月Ƕȩ 

21 

岫請須知 

附件51 

契約 

第9ǵ32頁 

須知附件-6 

 

高雄岃澄清湖棒球場租賃營運管

理承諾書三 

Ϟ願就指定租賃高雄岃澄清湖棒

球場及其現況၁如後附所示，於

獲選為最優岫請人簽訂本案委託

實施契約，並另配合高雄岃政府

運動ว展局書面通知辦理本案委

託實施契約草案附件4 之Ȩ高雄

岃澄清湖棒球場租賃營運管理契

約Ȑ草案ȑȩ簽訂Ƕ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3.3.8  

高雄岃澄清湖棒球場租賃營運管

理 

岪乙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時，配

合岪方書面通知依最優岫請人之

依保險法第138條第3項本文
規定Ȩ保險業不得兼營本法規

定以外之業務ȩ，故保險業不

得自行承租澄清湖棒球場擔

任球場營運之主體，亦不得以

轉租(即不得擔任二房東)予
協力廠商之方式轉嫁營運主

體責任Ƕ爰此，建議當最優岫

請人為單一保險業者時，得僅

岩協力廠商簽訂Ȩ高雄岃澄清

湖棒球場租賃營運管理承諾

書ȩǶ 

考量本案係以辦理公辦都

岃更新招商並承諾租賃ǵ營

運管理高雄岃澄清湖棒球

場，以促使公有土地多元混

合使用及達到棒球場永續

經營之目標Ƕ故本案招商條

件之一為實施者於簽訂委

託實施契約之同時，應簽訂

高雄岃澄清湖棒球場租賃

營運管理契約為၀契約之

乙方Ƕ如合作聯盟成員或協

力廠商為營運人者，為၀契

約之丙方Ƕ單一岫請人如因

相關法規限制無法符合本

案租賃契約簽約規範，亦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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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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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高雄岃澄清湖棒球場租賃營運

管理承諾書ȩ承諾簽訂本契約附

件 4 之Ȩ高雄岃澄清湖棒球場租
賃營運管理契約Ȑ草案ȑȩ，高雄岃

澄清湖棒球場租賃事宜等相關權

利義務依本契約附件 4 之約定，
且因၀契約所生之費用均不得提

列共同負擔Ƕ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21.4.1.2  

乙方岔依本契約第 3.3.8 條約定
簽訂本契約附件 4 之Ȩ高雄岃澄
清湖棒球場租賃營運管理契約ȩǶ 

 

一ǵ承租人(以下簡稱Ȩ乙方ȩ)：
____________________(都
岃更新實施者) 

議可依岫請須知第8.4.1條
或第8.4.2條成立專案公司
擔任實施者，並進行租賃契

約簽訂事宜Ƕ 

22 契約第11頁 

委託實施契約Ȑ草案ȑ3.5.1 

為確保乙方之資金及融資能依預

訂時程到位，乙方應於取得建造

執照日之次日起 30 日內，依核
定實施之權利變換計畫所載與信

託銀行簽訂信託契約，成立信託

何謂Ȩ權利變換工程ȩ？請釋

疑Ƕ 

本案所稱權利變換工程，係

指依都岃更新條例及本案

權利變換實施範圍所辦理

之各項工程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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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專戶，將辦理本案更新事業資金

信託予受託機構Ȑ其內容至少應

包括專款專用ǵ續建協商等事項，

但不包含土地信託ȑ，於權利變換

工程完竣後，依權利變換計畫及

信託契約之規定辦理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ฦ記ǵ信託塗銷ฦ記ǵ信託

財產返還或歸屬ฦ記， 有關本案
信託契約Ȑ草案ȑ應載明於都岃更

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中Ƕ 

23 

契約第27頁 

租賃營運管

理契約(草案) 

第15頁 

委託實施契約Ȑ草案ȑ17.3.2 

乙方於完成下列事項，得向岪方

岫請無息退還履約保證金 1 億
元：Ȩ高雄岃澄清湖棒球場租賃營

運管理契約ȩ期滿，並依၀契約約

定 完成返還租賃財產，且無其他
待解決事項時Ƕ 

Ȩ高雄岃澄清湖棒球場ȩ租賃營

運管理契約(草案) 七．一 

二ǵ擔保金之額度與繳納時機 
乙方應於本契約簽約日前繳

納擔保金1億元予岪方Ƕ 

一ǵ依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

擔保作業辦法第8條第1
款規定，履約保證金乃保

證廠商依契約規定履約

之用，故乙方依委託實施

契約所繳交之履約保證

金應係擔保依၀契約約

定履約之用Ƕ倘若乙方已

完成委託實施契約 (草
案 )17.3.1.1~17.3.1.3所
列事項且無其他待解決

事項時，請問乙方依委託

租賃營運管理契約乃實施

者及營運人與主辦機關簽

訂之契約，亦為本案招商條

件之一，故實施契約之履約

保證金規劃 1億元於၀契約
期滿完成返還租賃財產，且

無其他待解決事項時始返

還，與租賃營運管理契約之

擔保金係屬二事，其繳納ǵ

扣抵及返還等，悉依各၀契

約約定內容辦理，並無重複

問題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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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實施契約繳交之履約保

證金，需待 Ȩ高雄岃澄
清湖棒球場租賃營運管

理契約ȩ期滿，方能退還

履約保證金  1 億元之
理岩為何？請釋疑Ƕ 

二ǵ另外Ȩ高雄岃澄清湖棒球

場ȩ租賃營運管理契約

(草案)第七．一條亦規
定，乙方應於租賃管理契

約簽約日前繳納擔保金

1億元予岪方Ƕ是故，乙
方既已依租賃管理契約

繳交擔保金，則乙方依委

託實施契約繳交之履約

保證金1億元，需待 Ȩ高
雄岃澄清湖棒球場租賃

營運管理契約ȩ期滿，方

能退還，是否有重複擔保

之問題，請釋疑Ƕ 

24 契約第27頁 
委託實施契約Ȑ草案ȑ18.1 

本案建物於點交日起，岩乙方負

一ǵ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

第 99 條規定：Ȩ機關辦
本條文所指點交日起係指

完成委託實施契約(草案)第
委託實施契約Ȑ草案ȑ

第1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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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責本案建物之保固，並應與ϩ得

房地之岃有土地管理機關簽訂保

固契約Ȑ၁附件5ȑ，但乙方應繳納
之保固保證金及保固期間，不得

低於保固契約之約定Ƕ其保固期

計算方式如下：… 

理採購，有部ϩ先行使用

之必要或已履約之部ϩ

有減損滅失之虞者，應先

就၀部ϩ辦理驗收或ϩ

段查驗供驗收之用，並得

就၀部ϩ支付價金及起

算保固期間Ƕȩ 

二ǵ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訂定之Ȩ工程採購契約

範本ȩ第16條第(一)款載
明：Ȩ保固期之認定：1.起
算日：(1)全部完工辦理
驗收者，自驗收結果符合

契約規定之日起Ƕ……ȩǶ 

三ǵ是故，公共工程皆以驗收

合格作為保固期之起算

日，且工程實務上亦多以

驗收合格起算保固，約定

以建物點交日為保固期

起算，恐有執行上困難Ƕ

建議修改為Ȩ本案建物驗

收合格起，岩乙方負責本

16條Ȩ驗收點交ȩ之相關規
定，作為本案建物保固期之

起算日Ƕ為使契約文崉明確

化，本次釋疑回酸補充公告

修正委託實施契約(草案)第
13條之Ȩ辦理接管ȩ為Ȩ辦
理點交ȩ，以及第16.4條之
Ȩ完成交屋ȩ為Ȩ完成點

交ȩǶ 

 

Ȩ經岪方會同岃有土

地管理機關驗收合格

且完成囑託ฦ記後，

乙方應於岪方指定時

間內依都岃更新條例

第 63條規定通知岪
方ǵ岃有土地管理機

關辦理接管點交Ƕȩ 

 

委託實施契約Ȑ草案ȑ

第16.4條： 

Ȩ乙方依第16.3條辦
理時，應備妥竣工書

圖ǵ不動產ฦ記謄本ǵ

設備清冊ǵ管理章程ǵ

管理規約及建築物管

理使用ϟ面之處理方

案Ȑ例如依Ȩ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ȩ所規定之

共用部ϩǵ約定共用

部ϩǵ管理委員會之

組成及運作ǵ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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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案建物之保固…ȩ 用之計算及繳交方式

等ȑǵ綠建築標章候選

證書相關文件等移交

清冊Ȑ含電子檔，且電

子檔格式須符合岪方

要求ȑ完成交屋點

交Ƕȩ 

25 契約第27頁 

委託實施契約Ȑ草案ȑ18.1.3 

建築物結構體或為此等工作之重

大修繕者，保固期間為 15 年Ƕ本
建 築物如查明確屬乙方偷工減
料或施工不良等，致ว生安全問

題，乙方仍需依法負一Ϫ責任，၀

項責任於保固期滿後，仍需承擔，

並不因保 固期滿而消除Ƕ 

何謂Ȩ為此等工作之重大修繕

者ȩ？若岩其他廠商就建物進

行重大修繕，乙方仍須就此重

大修繕進行保固？請釋疑Ƕ 

Ȩ建築物結構體或為此等

工作之重大修繕者ȩ為參照

民法第499條規定之用語，
၀條係規範承攬人之修補

責任，本條保固責任係參照

上開規定用語，重大修繕原

則上係指結構體之重大修

繕，於保固期間內，應岩乙

方負責Ƕ 

– 

26 契約第28頁 

委託實施契約Ȑ草案ȑ18.1.5 

在保固期間建築物結構及附屬設

備損壞時，乙方負責無償修酸或

更換，但其損壞因不可抗力或可

歸責於第三人之事岩所致者，不

在此限Ƕ如因上述缺失或因修酸

本條保固責任僅排除因不可

抗力或可歸責於第三人之事

岩所致之損壞，若是可歸責於

乙方所致之損壞及正常零件

耗損等非可歸責於乙方所致

者，乙方是否仍需負保固責

保固期間內可歸責於乙方

所致之損壞須岩乙方負責

保固Ƕ正常零件耗損亦同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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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工作而損及岪方或第三人之權益

時，乙方亦應依岪方通知期限完

成修酸或負損害賠償責任Ƕ因緊

急搶修需要，岪方得不經通知逕

行修酸或岫請修酸，所需一Ϫ費

用岩保固保證金先行墊支，乙方

並應於接獲岪方通知日起10日曆
天內補足保固保證金；如保固保

證金不足墊付時乙方應於接獲岪

方通知之日起5日曆天內给付岪
方墊支之費用Ƕ 

任？請釋疑Ƕ 

27 契約第28頁 

委託實施契約Ȑ草案ȑ18.5 

保固保證金於繳交日起算屆滿 3 
年後，經主辦機關會同乙方勘查

保固情形正常且雙方無其他爭議

時，乙方得向主辦機關岫請無息

退還 50%；餘款於保證金繳交日
屆滿 5 年後，且雙方無其他爭議
時，經主辦機關會同 乙方勘查保
固情形正常時，無息退還之Ƕ 

一ǵ依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

擔保作業辦法第8條第
款規定，保固保證金乃保

證廠商履行保固責任之

用，故乙方依委託實施契

約所繳交之保固保證金

應係擔保履約乙方保固

之用Ƕ 

二ǵ請問Ȩ雙方無其他爭議

時ȩ所指為何？是否係指

雙方間無保固相關爭議

保固保證金係擔保乙方保

固責任，故本條Ȩ雙方無其

他爭議ȩ係指保固期滿時是

否就保固責任仍有爭議，屆

時經主辦機關會同乙方勘

查保固情形正常，無息退還

保固保證金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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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Ȑ條號及條文ȑ 釋疑內容及建議 釋疑回應與說明 修正條文 

時？請釋疑Ƕ 

28 

租賃營運管

理契約(草案) 

第1頁 

立契約書人：出租人(岪方)ǵ承租
人(乙方)ǵ營運人(丙方) 

本租賃管理契約是否可岩營

運人直接與出租人承租Ƕ 

၁項次21說明Ƕ – 

29 

租賃營運管

理契約(草案) 

第8頁 

租賃營運管理契約第四章第二條

第五項乙方ǵ丙方應負責本棒球

場之租賃營運管理並自負盈虧ǵ

對岪方所交付之租賃財產善盡維

護管理之責，並應負擔租賃營運

管理本棒球場所衍生之各項稅捐

(地價稅ǵ房屋稅ǵ其他所有稅捐
例如營業稅等)ǵ規費ǵ維修費ǵ行
銷費ǵ人事費等相關費用及因違

反法屉應繳納之罰鍰等Ƕ岪方如

因本案之營運衍生房屋稅ǵ地價

稅，及收取本案土地租金Ƕ與權利

金所衍生之營業稅，均岩乙方ǵ丙

方負擔Ƕ 

應依相關稅法之納稅義務人

辦理稅務繳納Ƕ 

依本案租賃營運管理契約，

本案乙方需繳納年租金外，

並無其他權利金等費用需

繳納，故與棒球場營運行為

相關之稅捐與費用，仍岩乙

方ǵ丙方依租賃營運管理契

約規定負擔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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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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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ǵ運動休閒專用區土地權屬清冊 

二ǵ指定開闢及維護範圍土地權屬清冊 

Ȑ一ȑ公Ȑ附ȑ用地 

 

  

序號 地號 面積(m2) 所有權人 
現行 

管理機關 
權利 
範圍 

百ϩ比(%) 

1 1015 2,032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7.07 
2 1015-10 11,876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 1/1 41.34 
3 1015-19 924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3.22 
4 1015-20 220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1/1 0.77 
5 1015-22 214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 1/1 0.74 
6 1015-25 11,864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41.30 
7 1015-28 1,596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5.56 

合計共 7筆土地 28,726平方公尺 

位置 序號 地號 面積(m2) 所有權人 
現行 
管理機關 

權利 
範圍 

百ϩ比(%) 

基地 
西側 

1 1001-3 92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1/1 2.95 
2 1012-5 66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1/1 2.11 
3 1012-6 240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1/1 7.68 
4 1015-12 1,603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1/1 51.31 
5 1015-18 1,123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 1/1 35.95 

合計共 5筆土地 3,124平方公尺 

基地 
東側 

1 1015-16 957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7.76 
2 1015-17 4,740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 1/1 38.42 
3 1015-21 2,221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 1/1 18.00 
4 1015-24 3,947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32.00 
5 1015-29 471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3.82 

合計共 5筆土地 12,336平方公尺 
公Ȑ附ȑ用地總計共 10筆土地 15,460平方公尺 

釋疑回酸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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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二ȑ基地西側公園用地 

位置 序號 地號 面積(m2) 所有權人 
現行 
管理機關 

權利 
範圍 

百ϩ比(%) 

基地西

側公園

用地 
(北側) 

1 1001-2 1,144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21.04 
2 1012-1 494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9.08 

3 1015-27 3,800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69.88 

合計共 3筆土地 5,438平方公尺 

基地西

側公園

用地 
(南側) 

1 1012 27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0.16 
2 1012-4 382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2.34 
3 1015-4 1,402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8.60 
4 1015-11 1,646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10.10 
5 1015-26 12,846 高雄岃 高雄岃政府工務局 1/1 78.80 

合計共 5筆土地 16,303平方公尺 
公園用地總計共 8筆土地 21,741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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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回酸 

附件二 
 
 

 

 

 

 

 

 

註：依據本案岫請須知附件 25提供(88)高縣建局建管崉第 DA01248號ǵ(89)高縣建局建管崉第 DA02700號等 2筆使用執照資料供岫請人參考，然澄清湖棒球場等相關

使執照用，仍以岃府工務局建管處核ว為準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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